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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第3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7年7月4日(星期三)上午9時3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會會議室(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129號B1) 

叁、主席：黃主任委員煌雄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佩蓉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張副主委天欽、楊委員翠、彭委員仁郁、葉

委員虹靈、許委員雪姬、高委員天惠、花委

員亦芬(請假)、尤委員伯祥 

列席單位(人員)：許主任秘書君如、第一組、第二組、

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秘書室、人事室、主計室 

伍、確認本會第2次委員會議紀錄 

陸、報告事項 

報告事項一：本會第一組工作推動情形報告。 

決定：洽悉。請後續協調、規劃及推動相關工作。 

 

報告事項二：本會第二組工作推動情形報告。 

決定：洽悉。請後續協調、規劃及推動相關工作。 

 

報告事項三：本會第三組工作推動情形報告。 

決定：洽悉。請後續協調、規劃及推動相關工作。 

 

報告事項四：本會第四組工作報告。 

(一) 工作推動情形 

(二) 拜會教育部商討合作機制並建立業務聯繫窗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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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請後續協調、規劃及推動相關工作。 

二、 請第三組偕同第四組參加7月10日「監察院聲請黨產

條例違憲疑義」說明會。 

 

柒、討論事項 

討論事項一：本會108年度概算籌編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因配合整體編製108年度概算辦理時程，請主計室

依本次會議決議，儘速進行後續作業。 

 

討論事項二：本會諮詢委員及各組顧問遴聘情形，提請討

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請各組依委員會中所提意見，就所提諮詢委員及各

組顧問之現職等資料再予檢視，並於一周內完成確

認等事宜。 

二、 其餘照案通過。 

三、 請依相關程序進行後續聯繫及聘請作業。 

 

討論事項三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政治檔案作業要點

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第3點修正為「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

檔案者，應通報本會(通報格式由本會訂定後公告)，

經本會審定者，應命移歸為國家檔案」。其餘照案通

過，後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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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有關本草案所附之通報清冊格式，請第一組再審慎

研議，並請第三組協助研處，以求周妥。另俟通報清

冊格式修正後，後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。 

 

討論事項四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補(捐)助作業要點草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第 12 點有關停止受理申請補(捐)助期間、第 13 點

第 4款有關停止補(捐)助期間，均修正為一至三年。 

二、 其餘照案通過。 

三、 後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。 

 

討論事項五：有關確認發言人、新聞輿情回應處理流程初

步規劃等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本會由張副主任委員天欽擔任發言人。 

二、 有關發布公開行程及新聞輿情作業流程，照案通過。 

三、 預定7月16日(星期一)上午10時舉行本會第一次記

者會。 

四、 後續請在本會既有新聞輿情處理基礎上推動相關

工作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(無) 

 

玖、散會(11時 50分) 


